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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5年7月13日

部法二字第1054118694號

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關於女性公務人員請娩假或流產假期間遇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得否扣

除假期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復貴總處民國105年6月20日總處培字第1050045105號函。

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

：「……於分娩後，給娩假42日；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，給流產

假42日；懷孕12週以上未滿20週流產者，給流產假21日；懷孕未滿

12週流產者，給流產假14日。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……」第

15條規定：「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，扣除例假日……」復查本

部90年9月28日90法二字第2071464號書函規定略以，請假規則並無

娩假得以時計之規定，是女性公務人員於下午2時30分始分娩，如

其尚有產前假4小時以上，則其當日上午可請產前假，下午即應申

請娩假。再查本部94年10月13日部法二字第0942551433號書函規定

略以，公務人員事假、病假或產前假期間遇停止辦公時，得按時扣

除請假時數；婚假、陪產假（按：104年1月22日修正施行之請假規

則，修正陪產假之計算單位為「時」）、喪假或休假期間遇停止辦

公，得以半日為計算單位扣除假期。

茲以公務人員請假期間遇天然災害發生而停止上班，原請假期間本

應改以停止上班登記，並保留公務人員後續依規定再行實施之權益



正本：

，是女性公務人員於請娩假或流產假期間如遇天然災害停止上班

，得自停止上班之時起，以半日為單位予以扣除（未滿半日以半日

計），並向後遞延娩假或流產假期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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